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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國模訴字第 1號模擬法庭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4月 15日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院四樓會議室 

主  席：蔡庭長立群 

出席者：李法官承桓（受命法官）、徐法官晶純（陪席法

官）、林檢察官靖蓉、馮檢察官興儒、羅檢察官佾

德、蕭律師享華、許律師洋頊、黃律師一峻 

列席者：邱庭長奕智、陳科長美鄉、李法助孟勳 

紀  錄：許惠棋書記官 

壹、 討論事項： 

受命法官問 

  請問檢察官，起訴書記載「朝 及 之頭部 

砍去」、「 因此受了頭皮需要縫合 10針的頭皮撕 

裂傷， 因此受了需要縫合 4針的頭皮撕裂傷」、 

「 、 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依此文 

字解釋，起訴範圍是否僅止於「 及 」，並 

不包括其子王○○? 

檢察官林靖蓉答 

是。 

檢察官馮興儒答 

是。 

受命法官問 

  就起訴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是否是主張 2罪? 

檢察官林靖蓉答 

    是。 

檢察官馮興儒答 

是。 

受命法官問 

  辯護人對於檢察官針對犯罪事實及罪數的特定，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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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檢察官林靖蓉稱 

在第二次準備書狀檢察官亦有說明並未起訴未成年王 

○○部分。 

辯護人蕭享華律師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黃一峻律師答 

    撤回準備書狀有關王○○之答辯及爭執事項。另與檢

察官確認，依照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只有被害人及

當事人的少年才要遮隱身分，若王○○不是被害人，

是否仍有遮隱必要。 

檢察官林靖蓉答 

    起訴後王○○也已經滿 18歲，是否遮隱此部分檢察官 

沒有意見，由鈞院裁定。 

審判長諭知 

    就王○○部份不予遮隱。 

受命法官問 

    起訴書的文字「被追砍的 、 」，容易引發 

也是被害人的誤會，是否直接刪除「 」 

較易理解？ 

檢察官林靖蓉答 

    更正為 及被追砍的 趁隙躲入車內。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關於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㈠狀，針對起訴書犯罪事實 

一第 10行「竟基於殺人之犯意」、第 11行末及第 12 

行初「朝向 及 的頭部砍去」，係檢察官針 

對殺人未遂此一罪名「構成要件行為」的主張，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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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有必要之記載，形式上並不違反餘事禁止記載原 

則，辯護人是否就此二段文字不予爭執？ 

檢察官林靖蓉答 

    若檢方沒有記載「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本案可能就無

法整理有關犯意的爭執及不爭執事項，又基於辯護人

防禦權的必要，需要特定犯罪事實，且記載「竟基於

殺人之犯意」，這樣才能確認本案是適用國民法官法之

案件。 

辯護人黃一峻律師答 

    此部分不再爭執。 

受命法官問 

    關於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㈠狀所載，針對起訴書犯罪

事實一第 16行末至第 18行初「 隨即聯絡朋友

載他到山區躲藏，經過警察連日展開搜山行動，終於

在搜尋 12日後」，是針對查獲過程的描述，然此段文

字並非與構成要件事實密接不可分的事實，應該是檢

察官針對構成要件事實(佐證殺人犯意)的主張，應無

記載之必要性，檢察官對此部分文字予以刪除，有無

意見？ 

檢察官馮興儒答 

    此部分檢察官認為與犯意有關、是重要事實，犯意是 

攸關量刑的情狀，檢方認為需要記載。 

審判長問 

    因查獲過程現階段已不會記載在犯罪事實，若於起訴

書犯罪事實部份刪除、改列為不爭執事項，日後就此

「逃離、查獲過程」由檢、辯雙方說明該事實與本案

之關聯性，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靖蓉答 

    同意於起訴書事實刪除並改列為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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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關於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㈠狀所載，針對起訴書犯罪 

事實一第 13行末、第 14行初「被追砍的 、  

趁機躲入車內」，以及第 14行末至第 16行初「而 

在 繼續追逐 的時候，因救護車接獲通報 

趕到現場， 見狀立刻逃離現場， 、  

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應該是在描述有關本件 

為何沒發生死亡結果的原因，然其中可能牽涉對構成 

要件事實之主張(似在主張有被告後續有持續不斷的攻 

擊行為)，辯方認為違反有預斷之虞，亦非全然無據， 

檢察官及辯護人對此段文字是否要刪除或修正，有無 

意見？雙方認為應如何修改？ 

辯護人黃一峻律師答 

    辯護人刑事準備程序㈠狀貳之二、㈢㈣部份，不再爭 

執。 

檢察官林靖蓉答 

    若辯護人不爭執，檢察官認為起訴書之記載維持原 

狀。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就 111年 3月 10日準備程序書第 2頁的待證事 

實欄，只有記載證明被告有「持長刀追逐 」，並 

未有 「被追砍」的記載，倘檢察官並未主張被 

告有「追砍」 之行為，辯護人如爭執此部分有 

預斷之虞，檢察官則是否同意刪除該「追砍」之文 

字，更正為「「受傷的 趁隙躲入車內」？ 

檢察官馮興儒答 

  起訴書更正為「遭砍的 及 趁隙躲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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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綜合上開所述，是否更正為： 

「 受了需要縫合 10針的頭皮撕裂傷，  

  則受了需要縫合 4針的頭皮撕裂傷， 及遭砍的

趁隙躲入車內， 繼續持前揭長刀追逐受 

  傷的 ，然因救護車接獲通報趕到現場，

見狀立刻逃離現場， 、 始未發生死亡結

果而未遂」? 

檢察官林靖蓉答 

    同意，若國民法官對起訴書仍有疑問，則請庭上於釋

疑程序時說明。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關於起訴書有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目前多數說法是 

認為起訴程序違反規定，屬於可以治癒之瑕疵，應命 

檢察官補正刪除，此部分檢察官是否可以依協商內 

容，再提出準備程序書狀修正? 

檢察官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 53條規定開示證據予辯 

護人或被告？辯護人或被告是否已依國民法官法第 55 

條規定開示證據予檢察官？ 

檢察官均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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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均答 

    是。 

受命法官問 

    辯護人於刑事準備程序㈠狀表示，希望聲請調

、 之病歷資料用以核對傷勢範圍，檢察官有

無意見？是否有相關資料可以開示？ 

檢察官林靖蓉答 

    補充開示救護車到場之救護紀錄替代病歷資料。 

審判長問 

    此部分辯護人是否仍聲請調閱病歷資料？ 

辯護人黃一峻律師答 

  撤回此部份聲請。 

受命法官問 

    請問檢察官，是否已有取得警方移送扣案的長刀 1把

入庫，是否要在 111年 3月 31日準備程序書狀之證據

欄聲請增列「扣案長刀 1把」為物證，並當庭展示該

把長刀？ 

檢察官林靖蓉答 

    檢察官已聲請入庫，然因辯護人希望可以檢視長刀實 

體，故今日已將長刀帶至現場。 

審判長諭知合議庭暫至會議室外等候，由辯護人檢視扣案

長刀 1把。 

審判長復行入場。 

受命法官問 

    辯護人是否同意該長刀列為物證?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因為雙方當事人針對長刀「全長 56公分、刀刃長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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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均不爭執，所以檢察官是否只聲請在不爭執事 

項的調查中展示該長刀，並將測量結果紀錄列為書證 

調查，沒有要再當庭測量長度？ 

檢察官林靖蓉答 

    更正長刀為「全長 52.2公分、刀刃長度為 39.9公

分、刀柄長度為 12.3公分」，起訴書犯罪事實亦一併

更正，並補充開示新的勘驗筆錄資料。 

辯護人均答 

    同意更正。 

檢察官林靖蓉答 

    原 111年 3月 31日準備程序書狀不爭執事項編號 1證

據名稱「扣案長刀照片 3張」因已提示長刀與辯護人

檢視，此部分請求更正為「扣案長刀 1把」。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於下次準備程序書狀更正。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於 111年 3月 31日準備書狀第 5頁，聲請調查 

被告之前科紀錄、前案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6 

年度上重訴字第 7號判決)，此部分是否係由檢察官自 

行調閱並開示辯方，避免本院有閱覽之虞？ 

檢察官林靖蓉答 

    已自行調閱及開示。 

辯護人均答 

    已收到檢察官之證據開示。 

受命法官 

請辯護人就被告是否會構成累犯或仍在假釋期間等情 

形研究，並於審理程序就累犯等問題，提出主張。 

受命法官問 

    被告有無調解意願？本件辯護人是否為被告聲請調 

解由本院移付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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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均答 

聲請移付調解。 

受命法官問 

如告訴人二人亦有調解意願，本院將安排調解，如調 

解成立，於下次準備程序書狀，請辯方聲請將相關調 

解書面作為量刑資料調查之證據？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兩造準備程序書狀是否均已送達他造？ 

檢察官均答 

    是，準備程序書狀已分別於 111年 3月 16日、111年

4月 8日提出法院。 

辯護人均答 

    是，刑事準備程序㈠狀已於 111年 3月 25日提出法

院。 

受命法官問 

辯護人就起訴法條有無爭執？被告承認法條為何？辯 

護人之刑事準備程序㈠狀第 6頁記載「不慎誤傷」，應 

是指「並非有意朝被告頭部砍去」，不是主張罪名是過 

失傷害？ 

辯護人黃一峻答 

    被告承認之罪名為普通傷害罪，原刑事準備程序㈠狀

爭執事項貳之二、㈠㈡部份，同意以檢察官之「被告

是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而去攻擊 、

」。 

受命法官問 

辯護人是否是於被告構成殺人未遂時，才主張刑法第 

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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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均答 

是。   

受命法官問 

依辯護人準備程序狀所載，辯護人對檢察官所列證據 

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無爭執，僅爭執 

檢證 5(證人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 

6(車牌辨識畫面 4張)，並無調查必要性? 

辯護人黃一峻答 

    不再爭執此部分。 

檢察官林靖蓉答 

檢證 5(證人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檢證 

6(車牌辨識畫面 4張)改列為不爭執事項，又證人  

已改為不爭執事項，僅調查其警詢、偵訊筆錄。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是否就「 於事發當日後，聯絡友人，在 

友人載運協助下，前往山區躲藏 12日」列入不爭執事 

項？並捨棄傳喚證人改以書狀調查？ 

檢察官林靖蓉答 

是。 

受命法官問 

    請問檢察官，檢察官聲請將被告之前案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花蓮分院 86年度重上訴字第 7號判決)，納入證 

明被告有殺人犯意的證據調查，如此是否可能有帶來 

對被告形成偏見及誤導之風險，檢察官是否可以特別 

說明此項證據的證據價值顯著大於其帶來的偏見風 

險，而有使用之必要性？ 

檢察官林靖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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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捨棄傳喚證人 ，所以希望以此判決作為間 

接證據去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 

審判長問 

    對於前案判決或前案紀錄列為構成要件之證據，有何

意見？ 

辯護人蕭享華律師答 

    難以因被告曾經被判處殺人罪即認定本案行為當時有

殺人故意。 

審判長問 

    若僅列前案紀錄為證據，由檢、辯雙方各自表述，有

何意見？ 

檢察官林靖蓉答 

    於訊問被告時若被告否認犯罪細節，檢察官仍需要提

示前案判決彈劾被告。 

辯護人黃一峻答 

因前案判決情節與本案不同，若檢察官提示判決詰問 

被告，辯護人會認為與本案無關將提出異議。 

審判長問 

    若被告前科紀錄作為罪責是否成立及量刑事項調查、 

前案判決作為量刑事項調查，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同意。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檢、辯雙方是否均認為證人 有調查必要性？ 

檢察官馮興儒答 

    尊重鈞院裁量。 

辯護人黃一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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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檢察官起訴範圍不含 ，故此部分無意見。 

檢察官林靖蓉答 

    111年 3月 31日準備書狀爭執事項編號 7捨棄，惟編 

號 8 之警詢、偵查筆錄仍聲請調查。 

審判長諭知本次審理庭期僅傳訊證人 、 。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辯護人就準備書狀之不爭執事實及爭執事 

實，以及聲請調查之證據，本院初步整理如附件所 

示，有無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受命法官問 

    國民法官法第 47條規定，法院應依前項整理結果，作 

成審理計畫。審理計畫之格式及應記載之事項，由司 

法院定之。雙方當事人先前並未照不爭執事項及爭執 

事項分別聲請調查證據，是否可依據今日整理之爭執 

及不爭執事項整理後，參考下列附件一、二格式，依 

據協商會議結果，於下次準備程序書狀修正? 

檢察官均答 

    同意。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於 111年 3月 31日準備程序書狀，於爭執事項 

和量刑事項，均聲請傳喚證人 及 ，並分 

別提出調查所需時間，就爭執事項及量刑事項之調 

查，是否是僅傳訊一次證人調查，分別辯論，而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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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程序調查?是否就一併算入交互詰問證人的時間? 

檢察官林靖蓉答 

    一併詰問。 

檢察官馮興儒答 

    另再書狀呈現。 

受命法官問 

請問雙方當事人，播放影片和詰問 2名證人(重新估算 

時間)，適合的舉證順序為何？ 

檢察官林靖蓉答 

依序詰問證人 、 ，由檢察官主詰問、詰 

問時間各 30分鐘。 

辯護人黃一峻答 

    如刑事準備程序㈠狀所載，證人由辯護人行反詰問、

詰問時間各 20分鐘。 

受命法官問 

檢、辯雙方提出要看的錄影畫面共計有 6個檔案，請 

問檢、辯雙方，要撥放的全長是多少？檢察官準備程 

序書狀是否是指分、秒？如是，檢方聲請 40分鐘的用 

意何在？辯方是否可以報告要播放的分鐘數全長？雙 

方是否有重複的片段？ 

檢察官林靖蓉答 

    每段影片都是 2分鐘、6個影片共 12分鐘，於 111年

3月 31日之準備程序書狀也有特定勘驗片段，惟因考

量國民法官可能會希望反覆勘驗，故才預估較長時

間。 

辯護人黃一峻答 

    同檢察官要勘驗的 6個檔案，只是可能勘驗的秒數不 

同 

審判長諭知於審理程序播放 6個影片共 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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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法官問 

    依國民法官法第 75條第 2項，錄音、錄影、電磁紀錄 

或其他相類之證物可為證據者，聲請人應以適當之設 

備，顯示聲音、影像、符號或資料，使國民法官法 

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或告以要旨。 

本院不再預先製作勘驗筆錄，是由檢、雙方事先各自 

提出勘驗報告書面給對方確認，如雙方對於彼此勘驗 

報告書面記載不爭執，則列入書證調查，以此方式進 

行，有無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因勘驗筆錄非必要故毋庸提出。 

受命法官請檢辯雙方在撥放錄影畫面時注意不涉及言詞辯

論僅提醒注意某個播放畫面。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辯護人開審陳述、事實及法律辯論、科刑辯 

論之方式及所需時間各為何？ 

檢辯雙方協議如下：    

1. 檢察官開審陳述：輔以簡報或摘要書面方式呈現，

所需時間 15分鐘。 

2. 辯護人開審陳述：輔以簡報或摘要書面方式呈現，

所需時間 15分鐘。 

3. 檢察官事實及法律辯論：輔以簡報方式呈現，所需

時間 15分鐘。 

4. 辯護人事實及法律辯論：輔以簡報方式呈現，所需

時間 15分鐘。 

5. 檢察官科刑辯論：輔以簡報方式呈現，所需時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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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6. 辯護人科刑辯論：輔以簡報方式呈現，所需時間 15

分鐘。   

檢察官均答 

    同意。 

辯護人均答 

    同意。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及辯護人是否聲請詢問被告？時間各為何？ 

檢察官林靖蓉答 

    15分鐘。 

辯護人蕭享華律師答 

    15分鐘。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是否於 111年 4月 25日前，依再次提出修正之 

準備程序書狀；辯護人是否應於 11年 5月 2日前，再 

次提出修正之準備程序書狀？ 

檢察官馮興儒答 

    4月 29日前提出。 

辯護人蕭享華律師答 

    4月 29日前提出。 

受命法官問 

當事人及辯護人於審理程序，為輔助說明其主張或陳 

述，所提出之 PPT簡報，是否應於展示完畢後提出紙 

本，使法院附於筆錄之後？目前多數意見表示，當事 

人於審理程序中所使用之簡報檔案，記載之內容攸關 

程序之合法性(如：是否藉由簡報檔案在審判其日提出 

無證據能力或經由法院認定不必要之證據)，為著作權 

法第 45條第 1項規定得合理使用之範圍，不致發生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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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著作權法之疑義，故請當事人提出簡報電子檔案， 

一併提交書面，有無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受命法官問 

    就不爭執事項之出證，檢方是選擇製作統合偵查報告 

書為之，或以投影片出證後，將不涉及爭執事項的筆 

錄等資料提交本院？ 

檢察官馮興儒答 

    以後者投影片出證。 

受命法官問 

    本院擬抽選 6名國民法官、2名備位國民法官，有何意 

見？又對於抽選通知之人數有無意見？ 

檢察官均答 

    比照 110年度程序辦理。 

辯護人均答     

    比照 110年度程序辦理。 

審判長諭知依本院 110年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程序辦理，

抽選 6名國民法官及 2名備位國民法官。         

受命法官問            

選任方式採先篩（問）後抽或先抽後篩（問）？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原則上選任方式採先篩後抽，於到場人數過多時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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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抽後篩，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受命法官諭知選任程序原則上採先篩後抽，例外於人數過

多之情形，為節省時間，徵詢雙方當事人意見後，改為先

抽後篩。 

受命法官問 

依據國民法官法第 26條之意旨，是以法院為詢問之主 

體，然法院認為適當時，得由檢、辯直接詢問，檢、 

辯是否於選任期日聲請直接詢問候選國法官？  

檢察官均答 

    由檢、辯直接發問。 

辯護人均答 

    由檢、辯直接發問。 

受命法官問 

    有關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是以個別詢問？或是分組 

詢問，有無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受命法官問 

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得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 

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係於全部個詢完畢後為之，或 

依次為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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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依本院 110年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程序辦理，

於全部個詢完畢後為之。 

受命法官問 

如本院認為適當，為掌握時間，是否慎選問題，雙方 

並各推派一名檢察官及辯護人即可?是否檢辯就每名人 

選提問各以 3分鐘為限？本院會於 2分 30秒左右按鈴 

提醒？ 

檢察官林靖蓉答 

    是否改為於國民法官身後舉牌提醒，避免讓國民法官 

誤以為是在催促國民法官及被鈴聲嚇到。 

辯護人均答 

    同檢察官所述。 

受命法官問 

本院擬於問卷提問如附件三所示之問題，雙方當事人 

有無意見? 

檢察官馮興儒答 

    建議第 5題刪除，以去年經驗觀之，容易造成國民法 

官困惑。 

檢察官羅佾德答 

    國民法官會以為有彈劾責任。 

檢察官林靖蓉答 

    建議第 4題刪除，此概念應於審前說明時由法院向國 

民法官說明何謂無罪推定，因即便有不認同的國民法 

官被選出，法院仍然要解釋無罪推定。題目第 2、3題 

是否開放國民法官說明，另再增加 1題詢問候選人是 

否因該訴訟經驗影響你對法院、檢察官的看法。 

檢察官馮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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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放國民法官說明案件類型、情節，又第 9題可

修正為接觸傷勢照片並刪除「（可能會經過馬賽克等重

點影像處理）」。 

審判長諭知刪除問卷題目第 4、5題，題目 1、2、3增加說

明欄予國民法官說明親友為何、案件類型、案件情節；題

目 9修正為接觸「傷勢照片」並刪除（可能會經過馬賽克

等重點影像處理）。 

受命法官問 

經協商結果，本院選任程序期日准由檢辯直接詢問， 

雙方是否同意於 111年 5月 6日前提出詢問問題之問 

卷及題目，之後由法院合併問題後，交予法院及交付 

他造？ 

檢察官均答 

    下次協商程序表示意見。 

辯護人均答 

    下次協商程序表示意見。 

貳、協商會議結論： 

一、檢察官準備書狀提出期日：111年 04月 29日前。 

二、辯護人準備書狀提出期日：111年 04月 29日前。 

三、第二次協商程序：111年 5月 2日上午 9時 30分於本 

院 4樓會議室。 

 

會議結束（11：53） 

                               主席：蔡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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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不爭執事項： 

1. 在民國 109 年 8 月 28日 16時 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 

碼  號自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 9 線道

路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 

    號碼 號自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 ，車上 

    乘客則有 的丈夫 及未滿 18歲的兒子王〇〇。 

  2.當 、 、王〇〇下車查看情況，發現 在撞 

    車後開始倒車， 因為想阻止 逃離現場，便在  

    的車旁跟 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  

    把車開走。 

  3. 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 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 

    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 56公分、刀刃長度 37公分的長 

    刀。 

  4. 受有需要縫合 10針的頭皮撕裂傷， 則受有需要 

    縫合 4 針的頭皮撕裂傷。 

  5.【是否增列】 於事發當日後，聯絡友人，在友人載運 

    協助下，前往山區躲藏 12日。（ 於事發當日後，即前 

    往山區躲藏 12日，則檢察官主張增列躲藏時間，檢察官的 12 

    日是自 29日計算？）。  

6.警方於 109 年 9 月 9 日 11時 15分左右在臺東縣大武鄉南加 

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 ，將 逮捕，並找到前揭 

    長刀 1 把。( 檢察官是否主張增列「砍傷 、 所 

    用之」文字?) 

㈡爭執事項： 

  1.被告 是否有拿扣案之長刀朝告訴人 、 之 

    頭部砍去？（檢察官主張：有朝告訴人 、 之頭 

    部砍去；辯護人主張：被告 並未拿扣案之長刀朝告訴 

    人 、 之頭部砍去）【起訴書說「被追砍」的  

    是否更正? 是否增列被告有無持長刀追砍 ？有無 

    持長刀追逐 ？】 

  2.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去攻擊告訴人  

    、 ，致 、 因而受有前揭傷害?(檢察 

    官主張：是基於殺人犯意；辯護人主張：被告僅有傷害犯意 

    ) 3.如被告 係成立殺人未遂罪，其犯罪情狀是否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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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而有刑法第 59條 

    ，得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檢察官主張：沒有，不符合此 

    一情況；辯護人主張有，有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 

    重之情形） 

附件二：          
不爭執事項之證據調查 

一、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1 

在民國 109年 8月 28日

16時 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

碼 號自小客車，開到

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 9線道

路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

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

牌號碼 號自小客車，

被撞車輛的駕駛是 ，車

上乘客則有 的丈夫

及未滿 18歲的兒子王〇〇。 

○1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3 證人王○○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  

○4 被告 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述。  

○5 告訴人 之車輛照

片 2張。 

2 

當 、 、王〇〇下

車查看情況，發現 在撞

車後開始倒車， 因為想

阻止 逃離現場，便在

的車旁跟 發生拉

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

把車開走。 

○1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3 證人王○○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 

○4 被告 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述。 

3 

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

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

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

56公分、刀刃長度 37公分的

長刀。 

○1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 證人即告訴人 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3 證人王○○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  

○4 被告 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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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扣案長刀之勘驗報告書

面 1份、扣案長刀照片 3 

張。 

○6 扣案之長刀 1把。 

4 

受有需要縫合 10針的頭

皮撕裂傷， 則受有需要

縫合 4針的頭皮撕裂傷。 

○1 天主教花蓮教區財團法

人臺東聖母醫院診斷證

明書 2份。 

○2 告訴人 受傷照片 3

張。 

○3 告訴人 受傷照片 2

張。 

5 

警方於 109年 9月 9日 11時

15分左右在臺東縣大武鄉南加

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

，將 逮捕，並找到前

揭長刀 1把。 

○1 被告 於警詢、偵
查及羈押審理中之供
述。  

○2 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

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

錄表 

1份。 

○3 扣案長刀之勘驗報告書 

面 1份、扣案長刀照片 3 

張。 

二、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無。 
 
爭執事項（爭點）之證據調查 
一、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1 

被告 是否有持扣案之長

刀朝 、 之頭部砍

去？ 

○1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調查 

證人 之警詢及偵訊 

筆錄。 

○2 聲請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調查證人

 

之警詢及偵訊筆錄。  

○3 聲請證人王○○進行交互 

詰問、調查證人王○○之 

警詢及偵訊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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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編號 443B、644B、

645A、845B、846A、047A

之光碟、調查上開檔案之

勘驗報告書面。 

2 

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

或傷害之犯意去攻擊 、

，致 、 因

而受有本案之傷害？ 

○1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調查 

證人 之警詢及偵訊 

筆錄。 

○2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調查 

證人 之警詢及偵訊 

筆錄。 

○3 聲請傳訊證人王○○進行 

交互詰問、調查證人王○ 

○之警詢及偵訊筆錄。  

○4 聲請證人 到庭交互 

詰問、調查證人 之 

警詢及偵訊筆錄。 

○5 聲請播放編號 443B、 

644B、645A、845B、 

846A、047A之行車紀錄器 

檔案、調查上開檔案之勘 

驗報告書面。  

○6 調查車牌辨識畫面 4張。  

○7 調查被告之前案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6年度 

重上訴字第 7號判決)。 

3 

如被告 係成立殺人未遂

罪，則其犯罪情狀是否有顯可

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

重之情形，而有刑法第 59

條，得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 

○1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2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3 調查天主教花蓮教區財團

法人臺東聖母醫院診斷證

明書 2份。 

○4 調查告訴人 受傷照

片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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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

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各 1份。  

○6 調查扣案長刀之勘驗報告

書面 1份、扣案長刀照片

3張。 

○7 播放案發當時 車輛

之行車紀錄器畫面、調查

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書

面。 

○8 調查車牌辨識畫面 4張。  

○9 調查被告之全國前案紀錄

表 1份。 

○10調查被告之前案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6年度

重上訴字第 7號判決)1

份。 

二、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1 

被告 是否有持扣案之

長刀朝 、 之頭

部砍去？ 

○1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2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3 聲請傳訊證人王○○進行

交互詰問。 

○4 聲請播放編號 644B、

645A、845B、846A、047A

之行車紀錄器檔案、調查

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書

面。 

○5 調查告訴人 、

於天主教花蓮教區財團

法人臺東聖母醫院之病歷

資料 1份。 

2 
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

抑或傷害之犯意去攻擊

○1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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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

因而受有本案之傷害？ 

○2 聲請傳訊證人即告訴人

進行交互詰問。  

○3 聲請傳訊證人王○○進行

交互詰問。  

○4 聲請播放編號 644B、

645A、845B、846A、047A

之行車紀錄器檔案、調查

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書

面。 

3 

如被告 係成立殺人未

遂罪，則其犯罪情狀是否有

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之情形，而有刑法

第 59條，得酌量減輕其刑之

適用？ 

調查被告與告訴人 、

之調解筆錄 1份。 

 




